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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沙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续聘公司2020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补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苏沙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9月23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六

次会议、 第七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公司2020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

案》，现将有关事项补充公告如下：

一、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基本情况

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天衡事务所” ）是一家具备上市公司

证券期货等相关业务从业资格的专业审计机构， 具备审计业务的丰富经验和职业素质。自

2009年担任公司审计机构以来，在对公司进行各项专项审计和财务报表审计过程中尽职、尽

责，坚持以公允、客观的原则进行独立审计，出具的各项报告均能真实、准确地反映公司的财

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为保持公司审计工作的连续性， 公司董事会同意继续聘请天衡事务所为公司2020年度

财务审计机构，聘期一年；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根据2020年公司实际业务情

况，与审计机构协商确定审计费用。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二、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基本信息

1、机构信息

（1）机构名称：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2）机构性质：特殊普通合伙

（3）历史沿革：天衡事务所前身为始建于1985年的江苏会计师事务所，1999年脱钩改制，

2013年转制为特殊普通合伙会计师事务所。天衡事务所首席合伙人为余瑞玉女士，注册地址

为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江东中路106号1907室。 天衡事务所已取得江苏省财政厅颁发的会计

师事务所执业证书，过去二十多年一直从事证券服务业务，是中国首批获得证券期货相关业

务资格和首批取得金融企业审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之一。2018年末，天衡事务所已提取职

业风险基金1,041.73万元，购买的职业保险累计赔偿限额8,000万元，能够承担因审计失败导

致的民事赔偿责任。天衡事务所未加入国际会计网络。

2、人员信息

2019年末，天衡事务所合伙人73人，注册会计师359人（较2018年末注册会计师（327）增

加32人），从业人员1073名，从事过证券服务业务的注册会计师302人。

拟签字注册会计师：骆竞（项目合伙人），中国注册会计师，1985年起从事注册会计师业

务，1992年起从事证券服务。为多家上市公司提供过IPO申报审计、年报审计和重大资产重组

审计等证券服务。从事证券服务超过28年。

拟签字注册会计师：吕丛平，中国注册会计师，2004年起从事注册会计师业务，为多家上

市公司提供过IPO申报审计、年报审计和重大资产重组审计等证券服务。从事证券服务超过

16年。

3、业务信息

天衡事务所2019年度业务收入45,626.01万元，其中审计业务收入40,357.82万元、证券业

务收入9,881.46万元，审计公司家数约5,000家。天衡事务所为64家上市公司提供2019年报审

计服务，收费总额6,489.70万元，具有公司所在行业审计业务经验。

4、执业信息

天衡事务所及其从业人员不存在违反《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对独立性要求

的情形。拟签字注册会计师骆竞女士（项目合伙人）从事证券服务超过28年，拟签字注册会

计师吕丛平先生从事证券服务超过16年，具备相应专业胜任能力。

天衡事务所拟委派孙伟先生担任项目质量控制负责人， 孙伟先生具有中国注册会计师

执业资格，从事证券服务超过26年，具备相应专业胜任能力。

5、诚信记录

最近三年，天衡事务所受到证券监管部门行政监管措施2次，未受到刑事处罚、行政处罚

和自律处分。拟签字注册会计师骆竞女士（项目合伙人）和拟签字注册会计师吕丛平先生最

近三年未受到刑事处罚、行政处罚、行政监管措施和自律处分。

三、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履行的程序

1、审计委员会履职情况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天衡事务所的执业情况进行了充分的了解， 认可天衡事务所

的独立性、诚信情况、专业胜任能力和投资者保护能力。2020年9月22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审

计委员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公司2020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同意续聘天衡事务所

为公司2020年度的财务审计机构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聘期为一年，并同意提交公司董事会

审议。

2、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1）事前认可的意见

天衡事务所在担任公司审计机构期间严格遵循《中国注册会计师独立审计准则》等有

关财务审计的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勤勉尽责，遵照独立、客观、公正的执业准则，较好地履

行了双方所约定的责任和义务。 因此， 公司独立董事一致同意继续聘任天衡事务所为公司

2020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

（2）独立意见

天衡事务所在对公司审计过程中， 能严格遵守国家有关规定以及注册会计师执业规范

的要求，坚持以公允、客观的态度开展审计工作，能独立、客观地发表审计意见，执业中表现

出良好的职业操守和业务素质，很好地履行了双方协议所约定的责任与义务，出具的审计报

告真实、准确地反映了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因此，公司独立董事同意公司续聘天衡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为公司2020年度财务审计机构， 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

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四、备查文件

1、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2、第七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对公司续聘财务审计机构的事前认可意见；

4、独立董事对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5、审计委员会会议纪要；

6、续聘会计师事务所营业执业证照，负责具体审计业务的签字注册会计师执业证照等。

特此公告。

江苏沙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9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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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佳力图机房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南京佳力图机房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

股东南京楷得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楷得投资” ）持有公司股份84,000,000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38.72%。 本次解除质押后， 楷得投资累计质押数量为17,775,753股， 占其持股总数的

21.16%，占本公司总股本的8.19%。

一、控股股东股份解除质押的具体情况

公司于2020年9月24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楷得投资办理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通知， 现将

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股东名称 南京楷得投资有限公司

本次解质股份（股） 26,000,000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30.95%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11.98%

解质时间 2020年9月24日

持股数量（股） 84,000,000

持股比例 38.72%

剩余被质押（被冻结）股份数量（股） 17,775,753

剩余被质押（被冻结）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21.16%

剩余被质押（被冻结）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8.19%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质押的股份不存在被强制平仓或强制过户风险。

本次解质的股份暂无后续质押计划。未来如有变动，公司将按照相关要求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南京佳力图机房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9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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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华锋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公司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为：9,470,033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0年9月28

日。

一、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份情况及股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肇庆华锋电子铝箔股份有限公司向林程等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证监许可[2018]1309号）核准，公司向林程等30名发行对象发行人

民币普通股39,155,702股， 购买北京理工华创电动车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称 “理工华创” ）

100%股权，上述股份于2018年9月28日上市。2019年9月30日，对上述股份进行了第一期解除限

售，共解限19,755,842股。

因本公司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正处于转股期，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总股本为175,

916,081股。

二、本次申请股份解除限售的股东承诺及其履行情况

（一）股份锁定、业绩承诺及补偿

1、股份锁定承诺

在本次交易中认购的上市公司股份自股份上市之日起十二（12）个月内不得转让；自股

份上市之日起满十二（12）个月后，本承诺人按如下方式解禁在本次交易中获得的上市公司

股份，未解禁的对价股份不得进行转让：

①业绩承诺期间第一年度理工华创的实际净利润达到或超过当年承诺净利润， 本承诺

人在第一年度《专项审核报告》出具之日后解禁不超过本承诺人在本次交易中获得的上市

公司股份的25%； 如业绩承诺期间第一年度标的公司的实际净利润未达到当年承诺净利润

的，本承诺人在第一年度《专项审核报告》出具之日后可解禁股份数额为：其在本次交易中

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的25%－（当年承诺净利润－当年实现净利润）/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的股票发行价格；

②业绩承诺期间第二年度理工华创截止当年累计实际净利润达到或超过累计承诺净利

润，本承诺人可在第二年度《专项审核报告》出具之日后解禁不超过其在本次交易中获得的

上市公司股份的50%；如业绩承诺期间前两年度标的公司的累计实际净利润未达到前两年度

累计承诺净利润的，本承诺人在第二年度《专项审核报告》出具之日后可解禁股份数额为：

其在本次交易中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的50%－（前两年度累计承诺净利润－前两年度累计实

现净利润）/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票发行价格；

③业绩承诺期间第三年度标的公司截止当年累计实际净利润达到或超过累计承诺净利

润，本承诺人可在第三年度《专项审核报告》出具之日后解禁不超过其在本次交易中获得的

上市公司股份的75%；如业绩承诺期间前三年度标的公司的累计实际净利润未达到前三年度

累计承诺净利润的，本承诺人在第三年度《专项审核报告》出具之日后可解禁股份数额为：

其在本次交易中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的75%－（前三年度累计承诺净利润－前三年度累计实

现净利润）/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票发行价格。

④业绩承诺期间第四年度标的公司截止当年累计实际净利润达到或超过累计承诺净利

润，本承诺人可在第四年度《专项审核报告》出具之日后解禁其在本次交易中获得的上市公

司股份的剩余未解禁部分；如标的公司截止当年累计实际净利润小于累计承诺净利润的，则

在本承诺人根据《业绩补偿协议》履行完毕补偿义务后，则剩余股份可予以全部解禁。

上述股份锁定安排不影响本次交易利润补偿的实施，即本承诺人需要进行利润补偿时，

华锋股份有权提前解除对相应数额股份的锁定，用以进行利润补偿。

如本次交易因涉嫌所提供或者披露的信息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被

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在案件调查结论明确之前，本承诺人暂停

转让于本次交易取得的华锋股份的股份。

本次股份发行结束之日后，本承诺人因华锋股份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增加的股份，

也应遵守前述规定。

本承诺人通过本次交易认购的股份根据上述解除锁定后的转让将按照届时有效的法律

法规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规则办理。

如违反上述承诺，本承诺人愿承担由此造成的一切法律责任。

2、业绩承诺及补偿

①业绩承诺：理工华创2017年度、2018年度、2019年度和2020年度（以下简称“业绩补偿

期间” ）净利润分别不得低于2,050万元、4,000万元、5,200万元及6,800万元（以下简称“承诺

净利润” ）。

净利润指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同时还应当包括

理工华创当期取得或分摊的与新能源汽车领域相关并按照会计准则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科

研经费。

②业绩补偿义务人为理工华创所有股东，按照各自的股份比例承担业绩补偿责任。

③若理工华创业绩补偿期间累计实现的实际净利润数低于累计承诺净利润数， 业绩补

偿义务人应支付补偿金额如下：

应补偿金额=业绩补偿期间累计承诺净利润数－业绩补偿期间累计实现净利润数

④如果在业绩补偿期间理工华创累计实现实际净利润数低于累计承诺净利润数， 业绩

补偿义务人同意以现金方式向上市公司支付补偿金额， 业绩补偿义务人各方之间按照本次

交易前持有标的公司的股权比例分摊补偿金额。现金不足以补偿的，由业绩补偿义务人以股

份补偿，该部分补偿股份将由上市公司以人民币1元的总价回购并予以注销。

补偿股份数额按照如下方式确定。

业绩补偿期间结束时应补偿股份数额的确定公式为：

业绩承诺义务人每一方应补偿股份数量=（该方应补偿金额一该方现金补偿金额）÷本

次发行购买资产的股票发行价格。

A、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票发行价格为人民币21.13元/股（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个交易日上市公司股票均价的90%）；

B、自《业绩补偿协议》签署之日起至回购实施日，如果上市公司以转增或送股的方式进

行分配而导致业绩补偿义务人持有的上市公司的股份数发生变化的， 则上市公司回购的股

份数应调整为：

应补偿的股份数量=补偿股份数量×（1� +�转增或送股比例）

C、自《业绩补偿协议》签署之日起至回购实施日，如果上市公司有现金分红的，其按前

述计算的补偿股份数在股份回购实施前上述期间累计获得的分红收益， 应随之返还给上市

公司；

⑤如相关审核部门对业绩补偿方案提出修改要求， 届时上市公司及业绩补偿义务人同

意根据相关审核部门的要求对业绩补偿方案进行相应调整。

（二）本次申请股份解除限售的股东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2017年度及2018年度，理工华

创业绩承诺已实现；2019年度，理工华创业绩承诺未实现。

根据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北京理工华创电动车技术有限公司2019年度

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广会专字 [2020]G19028720071号）， 理工华创2017年

度、2018年度及2019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17年度 2018年度 2019年度 累计

实现净利润 20,776,220.80 41,966,548.95 43,069,974.60 105,812,744.35

承诺净利润 20,500,000.00 40,000,000.00 52,000,000.00 112,500,000.00

完成度 101.35% 104.92% 82.83% 94.06%

综上， 本公司部分重组限售股的限售期已届满， 且已达到解除限售的条件。2017年度及

2018年度，理工华创业绩承诺已实现；2019年度，理工华创业绩承诺未实现。根据股份锁定承

诺及业绩承诺的要求，本次可解禁股份数额为：收购对象在本次交易中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

的75%－（前三年度累计承诺净利润－前三年度累计实现净利润）/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的股票发行价格，即39,155,702×75%－(112,500,000.00－105,812,744.35)/20.97[本次重组发行

价格为21.13，2019年5月23日及2020年5月29分别实施了2018年度及2019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0.80元人民币（含税），因此发行价格作相应调整]=29,047,

880.19,占收购对象在本次交易中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总数的74.1856%。因在对各收购对象累

计可解禁股份数量进行测算时存在小数点位的取舍， 计算得出各收购对象本年度累计可解

禁股份总数为29,047,875股。2019年已解除限售股份数为19,577,842股， 则本次解除限售的股

份数量为 9,470,033股。

（三）本次申请股份解除限售的股东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上市资金的情形，上市公司对

其不存在违规担保。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期为2020年9月28日。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9,470,033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比例5.38%。

3、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人数30人。

4、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

序

号

股东全称

因重组获得的

股份总数

（股）

2019年解除

限售股份数

量（股）

本年度累计

可解除限售

数量（股）

本次可解除

限售股份数

量（股）

本次解限股份

数量占总股本

的比例（%）

本次解限后

剩余限售股

数量（股）

1 林程 15,068,153 7,534,076 11,178,399 3,644,323 2.07% 3,889,754

2 周辉 1,916,996 958,498 1,422,134 463,636 0.26% 494,862

3 张承宁 429,915 214,957 318,935 103,978 0.06% 110,980

4 赵保国 211,433 105,716 156,852 51,136 0.03% 54,581

5 梁德荣 563,822 281,911 418,274 136,363 0.08% 145,548

6 赵彩英 387,628 193,814 287,564 93,750 0.05% 100,064

7 孙逢春 1,691,467 845,733 1,254,824 409,091 0.23% 436,643

8 杨烨 1,057,167 528,583 784,265 255,682 0.15% 272,902

9 王文伟 845,734 422,867 627,412 204,545 0.12% 218,322

10 王剑华 718,874 359,437 533,300 173,863 0.10% 185,574

11 张军 563,822 281,911 418,274 136,363 0.08% 145,548

12 曹万科 352,389 176,194 261,421 85,227 0.05% 90,968

13 时军辉 352,389 176,194 261,421 85,227 0.05% 90,968

14 侯睿 352,389 176,194 261,421 85,227 0.05% 90,968

15 董爱道 352,389 176,194 261,421 85,227 0.05% 90,968

16 王军 281,911 140,955 209,137 68,182 0.04% 72,774

17 何洪文 253,720 126,860 188,223 61,363 0.03% 65,497

18 王震坡 239,625 119,812 177,767 57,955 0.03% 61,858

19 南金瑞 225,529 112,764 167,310 54,546 0.03% 58,219

20 丁立学 176,194 88,097 130,710 42,613 0.02% 45,484

21 邹渊 176,194 88,097 130,710 42,613 0.02% 45,484

22 杨晓昆 140,956 70,478 104,569 34,091 0.02% 36,387

23 贺圻 140,956 70,478 104,569 34,091 0.02% 36,387

24 王睿 112,764 56,382 83,654 27,272 0.02% 29,110

25 索世雄 98,669 49,334 73,198 23,864 0.01% 25,471

26 李勇 28,191 14,095 20,913 6,818 0.00% 7,278

27

北京理工资产经营有

限公司

8,739,247 4,369,623 6,483,262 2,113,639 1.20% 2,255,985

28

北京理工创新高科技

孵化器有限公司

152,097 76,048 112,834 36,786 0.02% 39,263

29

北京航天科工军民融

合科技成果转化创业

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783,115 391,557 580,958 189,401 0.11% 202,157

30

北京基石仲盈创业投

资中心（有限合伙）

2,741,967 1,370,983 2,034,144 663,161 0.38% 707,823

合 计 39,155,702 19,577,842 29,047,875 9,470,033 5.38% 10,105,436

四、本次限售股份解限后股本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股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 本次变动后

股份数量 比例 % 增加 减少 股份数量 比例 %

一、限售条件流通股/非流通股 70,295,688 39.96 0 -9,470,033 60,825,655 34.58

高管锁定股 3,850,808 2.19 0 0 3,850,808 2.19

首发后限售股 19,577,860 11.13 0 -9,470,033 10,107,827 5.75

股权激励限售股 314,220 0.18 0 0 314,220 0.18

首发前限售股 46,552,800 26.46 0 0 46,552,800 26.46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05,620,393 60.04 9,470,033 0 115,090,426 65.42

三、总股本 175,916,081 100.00 9,470,033 -9,470,033 175,916,081 100.00

五、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中信建投证券认为：

（一）截止本核查意见出具日，本次拟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不存在违反其本次交易中所做出的承诺；

（二）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

（三）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解除限售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四）截止本核查意见出具日，上市公司对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相关的信息披露真

实、准确、完整；

（五）本独立财务顾问对上市公司本次限售股份解禁及上市流通无异议。

六、备查文件

1、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2、股本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3、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广东华锋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002805� � � �证券简称：丰元股份 公告编号：2020-063

山东丰元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山东辖区上市公司2020年度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为进一步加强与广大投资者的沟通交流，做好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山东丰元化学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将参加由山东证监局、山东上市公司协会与深圳市全景网络

有限公司联合举办的“山东辖区上市公司2020年度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 活动，现将有关

事项公告如下：

本次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将通过深圳市全景网络有限公司提供的互联网平台举

行，投资者可以登录“全景·路演天下” 网站（http://rs.p5w.net）参与本次投资者集体接待日

活动，活动时间为：2020年9月29日（星期二）15:00至16:55。

届时公司副总经理、 董事会秘书刘飞先生及证券事务代表王东海先生将通过网络在线

问答互动的形式，与投资者沟通交流。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山东丰元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9月25日

证券代码：002812� � � �股票简称：恩捷股份 公告编号：2020-177

债券代码：128095� � � �债券简称：恩捷转债

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0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的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的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0年9月24日（星期四）下午14: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9

月24日（星期四）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

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9月24日（星期四） 上午0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

间。

2、会议召开地点：云南省玉溪市高新区秀山路14号云南红塔塑胶有限公司三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Paul� Xiaoming� Lee先生

6、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

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

范性文件和《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投票表决。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23人，代表股份数量517,212,17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59.0699%。其中：

（1）现场会议股东出席情况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14人，代表股

份数量448,469,80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1.2190%。

（2）网络投票情况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共9人，代表股份数量68,742,376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8509%。

参与本次股东大会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指除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

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共16人，代表股份数量79,255,420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516%。

2、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3、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委派的见证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见证意见。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 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逐项审议通过

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17,212,1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

的比例为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比

例为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为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79,255,4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含网络投票）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总数（含网络投票）的0.0000%。

2、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17,212,1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

的比例为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比

例为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为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79,255,4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含网络投票）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总数（含网络投票）的0.000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金诗晟、王隽然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见证

意见，该见证意见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及股

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0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六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零年九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002649� � � �证券简称：博彦科技 公告编号：2020-054

债券代码：128057� � � �债券简称：博彦转债

博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博彦转债” 回售的第三次提示性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回售价格：100.443元/张（含息税）

2、回售申报期：2020年9月24日至2020年9月29日

3、发行人资金到账日：2020年10月12日

4、回售款划拨日：2020年10月13日

5、投资者回售款到账日：2020年10月14日

博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9月4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七

次临时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以及2020年9月21日召开的 “博彦转债” 2020年

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和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变更、 延期及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终止并将剩余资金永久补充流

动资金的议案》，根据《博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

下简称“《募集说明书》” ）的约定，“博彦转债” 的附加回售条款生效。现将“博彦转债” 回

售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回售条款概述

1、导致回售条款生效的原因

公司于2020年9月4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临时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五次临时

会议以及于2020年9月21日召开的“博彦转债” 2020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和公司2020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变更、延期及部分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终止并将剩余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调整“深圳交付中心

扩建项目”实施方式并将建设完成期限延长至2022年3月；同意终止“数据治理及金融大数据

解决方案技术升级建设项目”（以下简称“数据治理项目” ）“园区运营、IT运维、舆情、数据

标注与审核大数据解决方案技术升级建设项目”（以下简称“园区运营项目” ）和“前沿技

术研发项目” ，并将剩余募集资金44,341.34万元及理财收益和利息收入（具体金额以资金转

出当日银行结算余额为准）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内容详见公司2020年9月4日刊登于在中国证

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变更、延期及

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终止并将剩余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0-044）。

根据《募集说明书》中约定，“博彦转债”的附加回售条款生效。

2、可转债附加回售条款

根据《募集说明书》的约定，附加回售条款具体如下：

若公司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情况与公司在募集说明书

中的承诺情况相比出现重大变化， 根据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被视作改变募集资金用途或

被中国证监会认定为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享有一次回售的权利。可

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有权将其持有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全部或部分按债券面值加上当期应计

利息回售给公司。持有人在附加回售条件满足后，可以在公司公告后的附加回售申报期内进

行回售，该次附加回售申报期内不实施回售的，不能再行使附加回售权。

3、回售价格

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A=B×i×t/365

其中：IA为当期应计利息；B为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持有的可转换公司债

券票面总金额；i为可转换公司债券当年票面利率；t为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付息日起至本计

息年度赎回日止的实际日历天数（算头不算尾）。

其中：i=0.8%（“博彦转债” 第二年， 即2020年3月5日至2021年3月4日的票面利率）；

t=202天（2020年3月5日至2020年9月23日，算头不算尾）。

计算可得：IA=100×0.8%×202/365=0.443元/张（含息税）

由上可得：“博彦转债”回售价格为：100.443元/张（含息税）

根据相关税收法律和法规的有关规定，①对于持有“博彦转债” 的个人投资者和证券投

资基金债券持有人，利息所得税由证券公司等兑付派发机构按20%的税率代扣代缴，公司不

代扣代缴所得税，回售实际所得为100.354元/张；②对于持有“博彦转债” 的合格境外投资者

（QFII和RQFII），根据《关于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企业所得税、增值税政策的通知》

（财税2018[108]号）规定，免征所得税，回售实际所得为100.443元/张；③对于持有“博彦转

债”的其他债券持有者应自行缴纳所得税，公司不代扣代缴所得税，回售实际所得为100.443

元/张，自行缴纳债券利息所得税。

4、回售权利

“博彦转债”持有人可回售其持有的部分或全部未转股的“博彦转债” 。“博彦转债” 持

有人有权选择是否进行回售，公司的本次回售不具有强制性。

二、回售程序和付款方式

1、回售事项的公示期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经股东大会批准变更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的， 上市公司应当在股东大会通过后二十个交易日内赋予可转换债券持有人一次回售

的权利，有关回售公告至少发布三次。其中，在回售实施前、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后五个交易日

内至少发布一次， 在回售实施期间至少发布一次， 余下一次回售公告发布的时间视需要而

定。 公司将在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上刊登上述有关回售的公告。

2、回售事项的申报期

行使回售权的债券持有人应在2020年9月24日至9月29日的回售申报期内通过深交所交

易系统进行回售申报，回售申报当日可以撤单。回售申报一经确认，不能撤消。如果申报当日

未能申报成功，可于次日继续申报（限申报期内）。债券持有人在回售申报期内未进行回售

申报，视为对本次回售权的无条件放弃。

3、付款方式

公司将按前述规定的回售价格回购“博彦转债” 。公司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进行清算交割。 按照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的有关业务规则，发行人资金到账日为2020年10月12日，回售款划拨日为2020年

10月13日，投资者回售资金到账日为2020年10月14日。回售期满后，本公司将公告本次回售结

果和本次回售对公司的影响。

三、回售期间的交易

“博彦转债” 在回售期内将继续交易，在同一交易日内，若“博彦转债” 持有人发出交

易、转托管、转股、回售等两项或以上报盘申请的，按以下顺序处理申请：交易、回售、转股、转

托管。

四、备查文件

1、公司关于实施“博彦转债”回售的申请；

2、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博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回售的法律意见

书；

3、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博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回售有关事项的

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博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9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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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注销部分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

证监会” ）《关于核准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3116�

号）核准，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150,524,246�股，发行价格为每股22.89�元，发行募集资

金总额为人民币 3,445,499,990.94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人民币1,738万元后，实际募集资金

净额人民币3,428,119,990.94元，已于 2016�年2月18日存入公司开立的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上

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中准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验证， 并出具中准验字[2016]

1031号《验资报告》。

根据《募集资金管理办法》规定，公司及相关下属子公司和保荐机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下称“中信建投” ）与上海农商银行上海张江科技支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宁波市分行营业部、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

储三方监管协议》（下称“《三方监管协议》” ）。上述《三方监管协议》，明确了各方的权利

和义务，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协

议各方均按规定履行了相关职责。

二、本次注销的募集资金专户情况

2020年9月9日，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同意“年产35,000吨锂离子动力电

池材料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节余资金转出后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将不再使用并办理注销。据此，公司已于近日完成对该项目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注销手续；

公司与上海农商银行上海张江科技支行、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的《募集资金专户

存储三方监管协议》随之终止。

截至2020年9月23日，公司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开立、存储及注销情况如下：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实施主体 银行名称 账号

初始存放金额

注1

截止日余额 存储方式

宁波杉杉股份有限

公司

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宁波分行

19601012010090010934 471,119,990.94 4,775,524.91 活期

宁波杉杉股份有限

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宁波市分行营业部

33150198367900000342 1,957,000,000.00 28,831,339.53 活期

上海展枭新能源科

技有限公司

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宁波分行

19601012010090011288 70,132.08 活期

内蒙古杉杉科技有

限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宁波市分行营业部

33150198367900002285 15,942,467.04 活期

内蒙古杉杉新材料

有限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宁波市分行营业部

33150198367900002286 2,230,138.89 活期

宁波杉杉电动汽车

技术发展有限公司

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宁波分行

19601012010090013813 3,325.60 活期

宁波杉杉股份有限

公司

上海农商银行上海张江

科技支行

50131000496427727 1,000,000,000.00 0

本次结项

注销

宁波杉杉新材料科

技有限公司

上海农商银行上海张江

科技支行

50131000553884509 0

上海杉杉科技有限

公司

上海农商银行上海张江

科技支行

50131000553886346 0

福建杉杉科技有限

公司

上海农商银行上海张江

科技支行

50131000553831227 0

郴州杉杉新材料有

限公司

上海农商银行上海张江

科技支行

50131000566386871 0

宁波杉杉汽车有限

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宁波市分行营业部

33150198367900000823 0

2018年4月

注销，签订

的 《三方

监 管 协

议》 相应

终止，详见

公 司

2018-032

号公告。

内蒙古青杉汽车有

限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宁波市分行营业部

33150198367900000945 0

宁波杉杉八达动力

总成有限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宁波市分行营业部

33150198367900000943 0

宁波利维能储能系

统有限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宁波市分行营业部

33150198367900000821 0

宁波杉杉运通新能

源系统有限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宁波市分行营业部

33150198367900000822 0

合计 3,428,119,990.94 51,852,928.05

注1：上表初始存放金额中不包含发行费用17,380,000.00元。

特此公告。

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年九月二十四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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